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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解除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行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

维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天行云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行云”）通

知，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天行云及王

维先生所持公司股份解除由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冻结申请人的轮候

冻结。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冻

结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

解除轮候冻结

机关

王维 是 91,852,462 100.00% 9.89%2025年4月
10日

2026年4月
9日

湖南省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

天行云 是 25,641,025 100.00% 2.76%2025年4月
10日

2026年4月
9日

湖南省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1.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

量

累计被标

记数量

合计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王维 91,852,462 9.89% 91,852,462 0 100.00% 9.89%

天行云 25,641,025 2.76% 25,641,025 0 100.00% 2.76%

长沙云蜀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21,328,205 2.30% 0 0 0.00% 0.00%

湖南好旺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8,332,811 3.05% 0 0 0.00% 0.00%

深圳市云拥国

际贸易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492,200 0.27% 0 0 0.00% 0.00%



合计 169,646,703 18.27% 117,493,487 0 69.26% 12.65%

2.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轮候冻结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冻结股

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及限售

类型

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申请人 原因

王维 是 91,852,462 100.00% 9.89%首发后

限售股

2026年1月
19日

2029年1月
19日

广东省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
轮候冻结

天行云 是 25,641,025 100.00% 2.76%首发后

限售股

2026年1月
19日

2029年1月
19日

广东省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
轮候冻结

王维 是 91,852,462 100.00% 9.89%
是，首

发后限

售股

2025年4月
24日

2028年4月
23日

长沙市开福区

人民法院
轮候冻结

天行云 是 25,641,025 100.00% 2.76%
是，首

发后限

售股

2025年4月
24日

2028年4月
23日

长沙市开福区

人民法院
轮候冻结

三、其他事项

1.本次所解除的轮候冻结，系王维先生及天行云受诉前财产保全所致。湖南

省中级人民法院曾受理原告肖四清先生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维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天行云关于合同纠纷一案并申请诉前财产保全，长沙潇湘君和私募

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第三人。近日，湖南省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终

审裁定出具了《保全结案通知书》，依法解除王维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天行云所

持公司股份的轮候冻结。

2.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后续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相关信息请以公司在上述法定信息披露媒

体披露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行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七日


